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行政强制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

（初稿）

第一条 为保障行政强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等，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行政强制自由裁量权是指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对单位逾期不缴纳罚款或者逾期未补缴住房公积金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期限和中心在办理行政强制执行时的的相关行政职权、处置方式。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单位，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第四条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第五条 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中心具备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六条 中心在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先行催告，即催告单位缴纳罚款，或催告单位为职工履行补缴住房公积金的义务。
第七条 催告内容应该包括：
单位缴纳罚款或为职工履行补缴住房公积金义务的期限。

单位需到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罚款或到住房公积金指定网点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罚款和补缴住房公积金的具体金额。

单位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第八条 单位收到催告书后，在催告书规定期限内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执法人员应当对单位陈述和申辩的内容进行记录，并复核。

单位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第九条 单位未在催告期内缴纳罚款或者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且未进行陈述、申辩，或者其陈述和申辩的理由、证据不成立的，在催告期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条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完毕，通知中心提供罚没通道信息或者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信息的，中心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提供上述信息。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将已强制执行的补缴款项划入中心归集账户的，中心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为职工办理补缴手续。

第十二条 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中心应该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知职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主体资格不存在的，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终止，但无财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受人的；

可供执行的财产金额少于补缴金额的。

第十三条 中心在收到人民法院终止执行裁定书时，七日内办理结案。中心在收到人民法院中止执行裁定书时，暂停案件执行程序，待到发现被申请执行人有新的财产或新的继受主体时，再行恢复申请执行。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滥用职权、改变行政强制条件和方式、违反法定程序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中心行使行政强制权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自2013年  月  日实施，有效期5年，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